
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報載，中華電信 104 查號提供轉接服務並

加收費用，惟民調公司抽查 410 通查號電話

中，有 394 通查號員只詢問是否轉接卻未告

知要加收 2 元費用，影響消費者權益；究主

管機關有無監督疏失？管理有無闕漏？均有

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據報載，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中華電

信）104 查號台提供代客轉接服務，轉接成功按次加收

新台幣（下同）2 元費用，惟經民調公司抽查結果，發

現 410 通成功查號電話中，竟有 394 通查號人員僅詢問

是否需轉接服務，卻未告知相關收費資訊，有影響消費

者權益之虞，認有深入瞭解之必要。經向國家通訊傳播

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通傳會）及交通部等調閱相關卷證資

料，並約詢相關人員後，業已調查竣事，茲將調查意見

臚陳如下： 

一、通傳會應適切檢討現行對於資費揭露之相關規範，俾

落實資訊透明原則，以保障消費者權益： 

(一)按消費者保護法（以下簡稱消保法）第 4 條規定：

「企業經營者對於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，應重視消

費者之健康與安全，並向消費者說明商品或服務之

使用方法，維護交易之公帄，提供消費者充分與正

確之資訊，及實施其他必要之消費者保護措施」；

同法第 5 條規定：「政府、企業經營者及消費者均

應致力充實消費資訊，提供消費者運用，俾能採取

正確合理之消費行為，以維護其安全與權益」。審

諸上揭規定，顯然企業經營者負有提供消費者充分

資訊及實施其他必要保護措施之責，俾使消費者能



採取正確合理之消費行為，以維護其權益。 

(二)復依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（以下簡稱資費

管理辦法）第 9 條：「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之調整

及其促銷方案，至少應於實施日前 7 日，在媒體、

電子網站及各營業場所公告，並報請本會備查。但

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各項業務主要資費之

調整及其促銷方案，應於預定實施日前 14 日報請本

會核定，於核定文到次日在前述所定場所公告，並

於公告日起 7 日後實施」；同辦法第 12 條：「第一

類電信事業各項業務資費之首次訂定者，其核定、

備查或公告，依第 8 條至第 11 條之規定」等規定甚

詳。查中華電信為提昇服務品質，方便客戶撥打電

話達成通話目的，於報經前電信主管機關(交通部電

信總局) 同意備查後，自民國（下同）94 年 9 月 1

日起提供 104/105 查號轉接服務，該公司並依上開

資費管理辦法之規定，將轉接費用 2 元公告於各大

新聞媒體、官方網站及各營業場所；此外，該公司

亦於電信帳單中周知客戶，另考量或有少許客戶未

能獲悉此一訊息，爰於客戶來電時，除以語音自動

宣告「轉接成功加收手續費 2 元」外，並要求查號

人員逐通徵詢客戶轉接意願及主動告知轉接費用 2

元，顯見資費管理辦法所訂之資費揭露方式，不僅

有未盡周延之處，與消保法第 4 條及第 5 條維護消

費者權益之精神亦有未合。 

(三)又依消保法第 14 條規定：「定型化契約條款未經記

載於定型化契約中而依正常情形顯非消費者所得預

見者，該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」。經查中華電信

於市內網路業務服務契約及行動電話/第三代行動

通信業務服務契約中，均未訂明查號轉接費率，爰

該公司自 97 年 10 月間起，僅於新聞媒體、官方網



站及各營業場所公告轉接費用 2 元，是否即足以讓

消費者能預見該項收費資訊而得構成契約之內容，

誠有可議。 

(四)本案經媒體報導後，引發輿論爭議，並凸顯中華電

信存在未充分揭露收費資訊之問題，行政院消費者

保護委員會遂於 100 年 11 月 24 日邀集通傳會及中

華電信、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台灣

大哥大）、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遠傳

電信）、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威寶電

信）、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亞太電信

）等業者召開「研商『中華電信查號台費用資訊透

明化案』會議」，結論除請中華電信及遠傳電信修

正查號服務之語音說明外，並要求台灣大哥大、威

寶電信及亞太電信等於 100 年 12 月底前，完成查號

服務語音說明之建置，充分提供消費者資訊；在未

建置完成前，應以簡訊等方式告知消費者相關收費

資訊，避免消費糾紛之發生，足徵目前法令對於電

信資費之資訊透明化要求，顯有不足，通傳會允應

適切檢討現行對於資費揭露之相關規範，俾免滋生

構成契約內容與否之爭議，並落實資訊透明原則，

以保障消費者權益。 

二、目前各電信事業訂定之查號費率及相關計費機制，有

檢討改進之空間： 

(一)查目前提供查號服務之電信事業，除中華電信外、

尚有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固網股份有限

公司、亞太電信、遠傳電信、台灣大哥大、威寶電

信及大眾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大眾電信）

等，共計 8 家，其中亞太電信、遠傳電信、台灣大

哥大、威寶電信及大眾電信等對其行動電話客戶收

取之查號服務費每通高達 10 元。據通傳會說明，係



因行動業者無市話號碼相關申請人資料，故須使用

市話業者經營之查號服務，如扣除市話業者每通收

費 8 元，行動業者實際每通僅收費 2 元，作為支應

行動相關設備與帳務處理等費用。惟詢據中華電信

表示，對其他固網業者跨網查詢該公司客戶電話號

碼，係每月收取固定費用，然對其他行動業者，除

威寶電信外，並未收取任何費用，果若如此，則上

開行動業者訂定之查號服務費，其合理性不無疑義

；另電信事業於未能查得客戶所需電話號碼時，仍

依其所訂費率收取 3 至 10 元不等之查號服務費，可

否參照新加坡之作法，採查得才收費之方式，抑或

基於服務消費者之立場，酌予減收費用等，均有檢

討之空間。 

(二)次查中華電信為提供客戶更多元化之服務，於報請

主管機關備查後，自 94 年 9 月 1 日起開放「1288

您的幫手」資訊查詢服務。該項服務係運用中華電

信既有查號台服務架構，結合電話號碼簿及相關資

訊系統，依客戶找店或問路等條件，提供符合客戶

需要之店家資訊。據中華電信說明，由於該服務並

非單純以用戶名稱查詢電話號碼，所需服務時間較

長（預估約 2 至 3 分鐘），且由專業人員服務，人

工成本較高，故訂定市內電話首 3 分鐘 10 元、第 4

分鐘起 6 元/每分鐘；行動電話首 3 分鐘 15 元、第

4 分鐘起 8 元/每分鐘，第 4 分鐘起之計費方式為不

足 1 分鐘以 1 分鐘計費，是以，消費者在第 4 分鐘

起之通話時間僅數秒之情況下，仍須支付 1 分鐘 6

元或 8 元之費用，顯非合理。可否訂定以分鐘計費

或以秒計費二種方案，而由消費者自行選擇對自己

最有利之費率方案，亦有研議之空間。 

(三)綜上，有關部分電信業者訂定之行動查號費率是否



過高，或於未能查得電話號碼時是否收費或酌予減

收費用，或中華電信 1288 查號加值服務之計費機制

是否合理等，均有檢討改進之空間。 

三、中華電信以極小比例之客訴案件，即逕予取消主動告

知轉接費用 2 元，決策過程粗率，未能維護絕大多數

消費者權益，交通部派任之股權代表允應督促該公司

就影響消費者權益之事項建立相關決策機制，俾據以

執行： 

(一)按電信法第 11 條規定：「電信事業分為第一類電信

事業及第二類電信事業。第一類電信事業指設置電

信機線設備，提供電信服務之事業」；另資費管理

辦法第 10 條規定：「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，

指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並經本會公告之第一類電信事

業：一、指控制關鍵基本電信設施者。二、對市場

價格有主導力量者。三、其所經營業務項目之用戶

數或營業額達各項業務市場之 25％以上者」。爰中

華電信屬第一類電信事業，並為通傳會公告之第一

類電信事業市內網路、長途網路、國際網路及行動

電話業務之市場主導者，且在市內電話業務部分，

市占率達 9 成以上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查中華電信為通過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，於

97 年 7 月 31 日訂定「固網業務基本查號服務作業

程序書」，明訂客服人員受理客戶基本查號服務相

關作業之標準程序。據中華電信表示，該程序書屬

公司內部作業文件，其修訂及審核，依「文件管制

作業程序書」規定，係透過客服網站（CSWeb）向文

管中心提報，該中心於所有會辦部門完成會審程序

且皆無意見後，將文件呈品質管理代表審核，核准

後立即於客服網站上公布發行。惟查中華電信於代

客轉接服務開放之初，因考量或有少許客戶未能獲



悉轉接費用 2 元之訊息，故要求查號人員逐通徵詢

客戶轉接意願並主動告知需加收 2 元費用，然該公

司卻未將該項人員操作程序列入「固網業務基本查

號服務作業程序書」中，致該公司得未經任何程序

，於 97 年 10 月間將「主動告知」變更為「被動告

知」，且僅以口頭業務宣導方式轉知相關作業人員

，誠有欠當。 

(三)另詢據中華電信表示，於 97 年 10 月間會取消語音

宣告及改採被動告知方式，係因每個月均接獲好幾

百通的客訴電話，惟查該公司近 6（95-100）年度

之查號轉接通數均高達 1,200 萬通以上，然該公司

竟以不及千分之一比例之客訴案件，即逕予取消主

動告知轉接費用 2 元，益見其決策過程之粗率，漠

視絕大多數消費者權益，實欠允當。交通部目前除

持有中華電信 35.29％之股權，為該公司之大股東

外，並有董事之派任權（10 席董事全數由該部指派

），自應就該公司營運相關決策妥為監督管理，爰

其派任之股權代表允應督促該公司儘速就影響消費

者權益之重大事項建立相關決策機制，俾據以執行

。 



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，函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切實檢討辦理

見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二，函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研議見復。 

三、調查意見三，函請交通部檢討辦理見復。 

四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、財

政及經濟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。 

調查委員：楊美鈴  

 程仁宏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1    年   2   月   29   日 

附件：本院100年10月28日院台調壹字第1000800446號派查函

暨相關案卷 1 宗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